
山西大学音乐学院 2023 年硕士研究生

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

为切实做好我院 2023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，根据《山西

大学 2023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办法》，特制订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工作原则

以“立德树人”为根本任务、树立“考试招生也是育人”的理念，

坚持“综合评价、择优录取、宁缺毋滥”的原则，规范程序，严格管理，

切实保证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的公平和公正。

二、组织管理

1.学院成立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组，负责制订本单位复试录取等

具体方案并组织实施相应的复试录取工作程序。

2.学院按照专业成立复试小组，在招生工作领导组的指导下开展

复试录取工作。

（1）每个复试小组成员不少于 5 人，另设秘书 2 人。工作人员 2

人，有亲属关系的领导组成员、评委及工作人员应回避，不得参与本

年度复试录取工作。



（2）招生工作领导组负责确定考生复试的具体内容、评分标准、

程序，并组织实施。复试前召开复试小组会议，安排复试相关事宜。

（3）复试小组成员须现场独立评分，成绩以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

后的平均值记分，秘书对面试情况要有详细记录。【九名以上评委，

（含 9名）应去掉两个最高分与两个最低分】

3.复试小组成员在复试过程中不得接打电话，不得中途离场。

4.复试过程进行全程录音录像。

5.统考语种为英语。

三、复试方式及时间、地点

1.复试比例

本着按需招生、择优录取和宁缺勿滥的原则，综合各专业招生计

划、学科专业特点和达线人数，一志愿复试差额比例各专业一般不低

于 120%。

2.复试方式

我院 2023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采用现场复试的方式，按学科专业

（方向）分组进行复试。

3.时间

（1）报道时间：3月 29日下午 3:00音乐学院、303报告厅



（2）报道时考生须提交如下材料

①《山西大学 2023 年硕士研究生诚信复试承诺书》（考生须打印

后认真阅读并签字确认）；

②《2023 年山西大学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表》（审

核意见不能为空，签字盖章清晰有效）；

③初试准考证（可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下载）；

④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（正反面同页）；

⑤应届毕业生提供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》（有效期至少延

长至 2023 年 7月）；往届生提供毕业证、学位证（原件及复印件）

和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（有效期至少延长至 2023 年

7月）；国（境）外学历考生须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

学历学位认证报告；

⑥前置学历学习成绩单（加盖公章）；

⑦外语水平等级证书（外语四六级或其他等级证书）、本科毕业

论文摘要或进展报告、科研成果、获奖情况等材料（此项为补充材料）；

⑧缴纳复试费截图（纸质版）

（3）考试时间：

3月 30 日上午 8:00---12：00；下午 14：00---19:00、

31日上午 8:00---12：00；下午 14：00---19:00；

4.考试地点：音乐学院 101、102、202教室、303 报告厅。



四、复试内容

1.专业基础、综合素质及英语口语，参见音乐学院网站：《山西

大学音乐学院 2023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安排》

2.艺术学跨专业考生加试专业科目两门

（1）《民族音乐基础理论问答》

（2）《艺术概论问答》

五、复试具体流程

1.复试考生在本研究方向考试前进行集中，由工作人员宣读考试

注意事项。

2.工作人员对考生的身份进行验证，确认身份信息后，进行复试

抽签，按抽签序号等待工作人员安排考试。

3.每一名考生只允许带一名钢琴伴奏进入考场。

4.进入考场后考生向考官展示身份证、准考证，开始考试。

5.考试结束，按照工作人员指定程序退出考试。

六、计分办法

1.复试总成绩按照百分制计算。



复试总成绩=（专业基础能力测试）成绩×40% +（听力、口语

测试）成绩×10% +（综合素质复试）成绩×50%。

2.考生总成绩计分办法：

考生总成绩采取初试总成绩与复试成绩进行加权的记分办法。

记分办法为：考生总成绩=初试总成绩/初试满分×100×60%+复试总成

绩×40%。

七、录取原则

1.坚持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严格按照各专业总成绩排序由

高到低择优录取。

2.有下列情况者，不予录取。

①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不合格。

②考生专业基础能力和综合素质面试有一项不及格者。

③考生在复试环节中有违纪、作弊行为者。

④跨专业加试课程不及格者。

音乐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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